
    2002年10月23日至11月14日，国务院法制

办公室黄长杰同志随中国基层工作者代表团经济

分团赴日本访问，考察了日本行政改革的进展情

况。现将其考察报告摘登如下：

    21世纪之始，日本揭开了新一轮大规模行政改

革的序幕。此次改革自1996年11月开始决策与准

备，以2000   年12月日本内阁会议制定《行政改革

大纲》为标志，以2001年1月 6日正式开始运转中

央省厅为开端，确定了以后5年行政改革的目标和

措施。这是日本历史上“继明治维新、二战后改革的

第三次彻底的改革”。

    一、行政改革的背景

    二战后，日本确立了中央政府统揽一切的“官

僚主导行政”模式，创造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但

也使日本成为一个“规制大国”和“经济一流、政治

三流”的国家。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财政状况的不

断恶化，国家行政体制尤其是“官僚主导行政”已成

为制约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从60年

代起，行政改革成为日本历届内阁经常性的课题，

主要经历了四次改革。第一次行政改革开始于1962

年，主要是改善行政体制的整体运营，使行政管理

更有效率、更有效益、更为经济。80年代开始的第二

次行政改革确立了“不增税重建财政”的方针，坚持

“小政府”的改革目标，成功推行了国铁、电信、烟草

三大公社的民营化。第三次行政改革是放松“规制”
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从90年代开始，把国内行

政体制与国际接轨作为第四次行政改革的主题。

    通过上述行政改革，日本行政机制的活力有所

增强，中央政府与市场、企业、地方政府的关系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公共

政策环境。但是，“官僚主导行政”的根基并没有因

此而动摇，“制度疲软”问题未能彻底解决。特别是

进人90年代以来，在国际竞争压力加大、经济处于

长期低迷、资源配置方式发生根本变革的背景下，

从根本上进行改革的紧迫性日益突出。为此，1996

年11月，桥本内阁召开“行政改革会议”，提出了面

向21世纪的行政、财政、社会保障、经济、金融和教

育六大改革的目标。

    二、当前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实施新的中央省厅制

    2001年1月，日本完成了战后最大一次中央政

府机构调整，将原有的1府（总理府）22省厅改为1

府（内阁府）12省厅。强化内阁职能，突出首相的领

导作用，确立国民主导权与内阁主导权的地位，加

强政治领导在行政决策中的主导作用。根据日本国

会 1998年6月出台的 《中央省厅改革基本法》，日

本政府采取了五方面的具体措施：

    一是，明确首相在内阁会议上拥有对重大问题

的“提议权”，并且将内阁会议的表决规则由原来的

“一致同意”改为现在的“多数通过”。

    二是，以内阁府取代原来的总理府，并加强其

决策辅助、综合协调的地位。内阁府负责制定国家

战略，设置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综合科学技术会议

等审议机构，作为辅助首相决策的咨询机构。

    三是，引进副大臣体制，强化各省厅政策制定

过程中的政治主导。副大臣属于政务官，常驻日本

各省厅，督促各行政部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贯彻首

相的政治意图。

    四是，整顿条块分割的政策审议会（中央省厅

制定相关政策的咨询机关）。把211个审议会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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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90个，其中，审议基本政策的176个压缩为29

个。

    五是，采取大部制模式。将原总务厅、自治省、

邮政省合为总务省，将建设省、运输省、国土厅、北

海道开发厅合并为国土交通厅，将厚生省、劳动省

改组合并为厚生劳动省，将文部省与科学技术厅合

并为教育科学技术省。将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相似或

者相同的职能进行横向上的同类合并，以内部的协

调代替外部的冲突，推动省厅决策与执行的分离。

    （二）推动会务员制度改革

    配合已经开始运行的新省厅制，2001年1月8
日，出台了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总体构想，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内容：

    一是，废除现行的国家公务员法和地方公务员

法，制定新的公务员法。

    二是，取消公务员终身制，废除论资排辈的“年

功序列”（年功即工龄）。

    三是，严格规定公务员的重新就职，实施公务

员的奖罚制度，促进官方与民间的人才交流。

    四是，废除公务员特权性的身份保障制。防卫

警察和海上保安厅、监狱、消防的公务员继续给予

身份保障，但不享有劳动三权（团结权、团体交涉

权、团体行动权）。其他公务员在取消身份保障的同

时，恢复劳动三权。

    五是，取消事务职、技术职等的区别，改为“策

划管理职”和“实施管理职”两种职务种类。“策划管

理职”实行年薪制，但年薪不固定，没有成效的公务

员将自动降级降薪。“实施管理职”采取公开招聘

制。

    （三）推广“独立行政法人”制

    将各省厅有关制定规划和具体实施的两项工

作分开，使具体实施的部门成立独立行政法人，给

予其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和运营管理上的自由。“独

立行政法人”制从桥本改革开始，迄今已有国立研

究所、美术馆、博物馆等59个机构从政府资助转换
为自负盈亏的独立行政法人。它是政府按市场规律

将一些本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事务让位于民间，并

使民间机构自负其责的做法。本次改革明确了“独

立行政法人”制改革的目标，要求各独立行政法人

制定2年或者3年的中期业务目标，其工作接受主

管部门的考核，实现其“自助、自主”，并使整个社会

过渡到“自我责任”的社会。

    （四）加大规制改革力度

    日本规制改革从1995年村山内阁实施的 “规

制缓和”5年计划开始，“规制缓和”的项目有 1797

项。这次规制改革是落实 2000年3月内阁会议制

定的“规制缓和推进3年计划”，并制定新的“推进

规制改革3年计划”，提出了“除了有关安全健康的

合理规制以外，其他规制原则上都要废除，建立一

个‘脱规制社会”的指导思想。

    规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以规制缓和为中心，

重视IT革命及近年来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激发医

疗、福利、劳动、教育等领域的社会潜在力量，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推进各领域的规制改

革。

    （五）引入行政评估体系

    行政评估体系包括宏观的制度评估、政策评

估、战略计划评估、微观的实施目标评估、行政绩效

评估。此外，也包括行政组织自我评价的内部评估，

国民和监察委员对行政组织的外部评估，以及行政

评估标准和评估程序的法定化。

    （六）推进地方分权计划

    计划包括：进一步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的权

力；实施财政改革，确保地方财源的充实和国库负

担资金的合理化；促进地方行政改革，引人市民投

票制度，并使其法律化；调整行政区划，进行市区合

并等。

    三、行政改革的特点

    日本新一轮行政改革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

上都超过了此前进行的几次行政改革，特别是在新

的国内外形势下，改革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特点主要是：

    （一）国民本位，改革宗旨

    确立“国民本位”的改革理念，是此次改革的总

体特征。日本政府希望通过这种“由官到民”的改

革，使21世纪的日本成为以国民自律为基础、更加

自主和公正的社会。这是改变国家行政功能和责任

范围的前提。

    二战后，日本根据宪法，建构了类似欧美的以

现代市民社会为前提的自由主义国家体系，但是以

“和”文化为基础的“集团主义”影响却根深蒂固。在

公共行政上，普遍地实行“规制”、“行政指导”以及

公务员的“终身制”等。要进一步把行政改革推向深

人，必须在意识形态、文化观念上进行相应改造，将

“集团主义本位”的国家改造为“国民本位”的国家。

    为实现“国民本位”目标，日本对现行的由中央

到地方的行政组织、制度以及行政与公民等关系重

新进行了全面评估，并建立全新的行政体制。《行政

改革大纲》制定的2001-2005年的行政改革目标充

分体现了“国民本位”的改革理念。



    一是，适应新时代要求，强化内阁职能，大幅度

进行省厅机构改革，提高中央政府的综合性和机动

性。

    二是，发挥国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在政府与社

会对公共事务职能的分工上，实现“由官向民的转

移”。

    三是，谋求政务的彻底公开，实现行政的高度

透明化。

    四是，推行办理行政事务的电子化、窗口化，提

高行政效率。

    （二）立法推动，贯穿始终

    日本政府在改革中十分重视法律的作用，用法

律手段来引导和贯彻行政改革以及巩固改革的成

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环节：

    一是，通过立法形式确定改革的总体方向和方

针、内容以及步骤、措施，如行政改革的《最终报

告》。

    二是，运用立法手段确立行政改革的领导机

关、咨询机构和监督组织，明确其任务和职责、权限

以及工作期限，明确行政改革推进组织的合法性和

权威性。如1998年的 《中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

1999年的《中央省厅等改革相关法案的大纲》，中央

省厅改革相关 17法案以及 《关于推进中央省厅改

革的方针》等对相关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三是，通过法律形式巩固行政改革的成果。当

行政改革取得某些进展和一定成果时，就及时制定

相应的法律，将其巩固下来。如《国家行政组织法》、

《行政程序法》等就是不同时期改革成果的立法化，

这是保障日本行政改革不断取得效果的一条重要

经验。

    （三）民间参与，不可或缺

    行政改革，尤其是政府职能的调整涉及多个层

面的利益关系，意味着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改革

阻力很大。相对而言，民间力量远离利益纷争，同时

往往还是改革的受益者。所以，民间参与不仅是改

革的重要推动力，也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证。通过

强调过程的公开透明，让国民了解改革的程序，让

他们充分理解进而支持改革，这是行政改革成功的

必要保证。民间参与在不同阶段的作用主要体现

为：改革的领导组织在决策阶段可以充分发挥管理

专家、纳税人的智慧；在执行阶段可以充分依靠纳

税人与具体服务对象的力量来推进；在评估阶段也

可以充分依靠民间力量进行客观的评估。

    如1996年11月在决策阶段成立的由15人组

成的“行政改革会议”中，就有 12名委员为民间人

士。委员有三菱公司、小野田公司的负责人，日本经

济审议会长、丰田公司董事长丰田章一郎，东京、京

都两所著名大学的5位教授，还有日本工会总联合

会顾问、日本广播电视协会顾问、国际日本文化研

究中心所长、读卖新闻社社长。这些成员都是日本

各界的知名人士，他们了解各界人士对政府机构的

不同要求，由他们相互磨合后提出的方案，不仅具

有很强的可行性，也由于理论（学界）和实践（政界、

商界）的有机结合而具有了更大的科学性。此次行

政改革就是按照“行政改革会议”这个咨询参谋机

构提供的方案进行的。
    （四）论证充分，程序严谨

    为了确保改革方案的科学合理，日本政府在进

行改革的各个阶段都注意对其进行充分的论证，仅

审议咨询阶段就历时 1年有余 （1996年11月28

日- 1997年12月3日）。审议咨询所经历的三个阶

段充分体现了对决策过程和程序的重视。

    一是，听取意见和调查资料阶段 （1996年11

月- 1997年6月）。这一阶段，主要是听取社会各界、

行政改革会议委员以及中央各省厅的意见，确定改

革的基本任务和框架，主要有三个方面，即“行政改

革的理念”、“国家应有的职能”、“组织改革的要

点”。通过汇总委员的意见，集思广益，发表了《中间

整理》。通过听取中央各省厅的汇报，了解各省厅对

咨询意见的看法和要求，同时也摸清了咨询意见与

政府部门要求之间的分歧。

    二是，整理重点课题，形成《中间报告》(1997年

6月- 9月）。在第一阶段信息收集的基础上，形成初

步方案，并利用专家的智慧进行集中讨论。这一阶

段使日本政府行政改革方案核心部分明晰起来：强

化首相的领导权，强化内阁的决策职能与综合协调

职能。

    三是，新建省厅的职责配置与集中审议《最终

报告》(1997年9月- 10月）。职权的重新划分意味

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受到负面影响的部门极力维护

原有利益，通过政府与执政党等多方协调，使存有

争议的问题基本达成一致。

    1997年12月3日，《最终报告》正式发表，次

日，政府表示对其内容予以最大限度的尊重。1998

年初成立了以桥本首相为委员长、全体内阁人员为

成员的“中央省厅改革准备委员会”，负责起草《中

央省厅等改革基本法》。1998年6月12日国会通过

了该法案。严谨细致的论证保证了改革方案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是改革得以顺利推行的前提。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秘书行政司黄长杰提供材料）




